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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長庚大學應試簡章 

一、考試公告：自 2012 年 1 月 16 日（星期一）至 1 月 31 日（星期二）。 

二、報名方式：考生於 2012 年 2 月 6 日（星期一）至 2 月 17 日（星期五）期間，將報名

應備資料繳交至長庚大學醫學系辦公室(以郵寄或現場繳交方式皆可)，經收

件審核後完成報名手續。                   

三、報名應備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二張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三)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華僑應繳納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外交部

或僑居中華民國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加簽僑居身分之

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四、應試資格： 
 (一)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之醫學系應屆畢業生。  

五、報名注意事項：  

(一) 考生報名時應詳讀應考須知各項規定，詳實填寫報名資料，報名日期截止後，資

料則不得要求更改，亦不得將報考資格轉移他人。  

(二) 報名資料若模糊不清致無法辨識者，拒絕受理報名。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

用報名資料者，取消報名及考試資格。  

(三) 報名之資料文件，予辦理單位存查，不論考試通過與否，不予退還。  

六、考生分組：自 2012 年 2 月 20 日（星期一）至 2 月 24 日（星期五）安排考生考場地點

及考試日期、梯次。                        

七、寄發准考證：自 2012 年 4 月 2 日（星期一）至 4 月 6 日（星期五）。 

八、考試日期： 2012 年 4 月 27 至 29 日和 5 月 4 至 6 日。 

九、成績單/及格證書寄發：自 2012 年 5 月 16 日（星期三）至 5 月 18 日（星期五）            
內寄發成績單及及格證書。 

十、成績複查： 
（一）考生申請複查成績，應於 2012年 5月 17日(星期四)至 2012年 5月 26日(星期日)，

以書面向長庚大學醫學系提出，逾期不予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二）考生申請複查成績，應以掛號寄出申請書（格式如附錄三，第5頁，請自行影印使用），並

一倂繳送下列各件： 

   1. 複查成績申請書，須載明考生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准考證號碼及申

請日期、複查之測驗站名稱，並請考生簽名或簽章。 
   2. 成績及結果通知書正本(影本不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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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件信封(請寫妥姓名、地址並貼足掛號郵資，如貼平信郵資以致錯誤，請自行負責) 
（三）考生得於榜示後申請複查成績。考生不得為以下行為： 
   1. 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或複製試卷/評分卷、提供申論式試題參考答案。 
   2. 要求告知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或實地考試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

料。                               

十一、考試申訴： 

（一）OSCE考生對其個人成績結果，經成績複查後，仍認為評量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

依具體事由以申訴書向自校提出申訴，並以一次為限。  
（二）申訴應於 2012年 6月 1日(星期五)至 2012年 6月 8日(星期五)以書面為之，逾期不

受理。期限之末日若為休假日，則以休假日之次日代之。  
（三）申訴書需載明下列事項：  
   1.申訴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准考證號碼、學校系級、通訊地址、

電話。  
   2.申訴具體事由之詳細說明。  
   3.期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4.申訴提起之年月日。  
   5.申訴人之親筆署名  
（四）申訴人除申訴書外，需檢附原成績單與成績複查結果回函副本。  

  
                                               

十二、本簡章未盡事宜或有其他特殊及突發狀況，悉依本學會 OSCE 辦公室會議決議辦理。 

 
 
附錄一、2012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報名表  
附錄二、2012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考試時程表 
附錄三、複查成績申請表 
附錄四、2012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試場規則 
 

   
(考生注意：粗框欄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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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2012 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考場：                       ■日期： 2012 年    月     日，第      梯次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民國年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戶 籍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 

聯 絡 電 話 住宅  手機  

大頭照黏貼處 
正面脫帽半身 
近三個月內 

2 吋照片 

緊 急 

聯 絡 人 
姓名  手機  關 係  

報 名 身 分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之醫學系應屆畢業生。 

確 認 資 料 

簽 名 欄 

本報名表請以藍、黑色筆正楷填寫，各相關報名資料必須詳

實並與所附證件相符。若因報名資料不齊、不符或逾期等因

素即不受理。若經查獲資料不實，其責任概由報名者自行負

責並取消應考及及格資格。 

考 生 

簽 名 
資料核對無誤後，請於

此親筆簽名。 

 

【審核欄】 

條件 1. 報名資訊填寫完整及正確 □合格    □不合格，須補資訊：                            

條件 2. 身分條件符合應考資格 □合格    □不合格，原因：                               

審查結果：□通過  □不通過         

審查人員簽章：                                            年           月           日 

 

【此欄考生請勿填寫】

【此欄考生請勿填寫】



 4

  【附錄二】 

2012 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 

考試時程表 （二梯次） 
項目 說明 

測驗日期 2012 年 4/27 - 29 及 5/4 - 6(四月最後一週及五月第一週之五、六、日) 
測驗對象 長庚大學醫學系應屆畢業生 
考試規劃 各參加學校採統一命題，考生由學校安排考場參試。 

考試 6 日，每日 2 梯次，每梯次 12 站；每站 1 位考官，於診間內。 
各梯次內容 時間 

報到+考前說明 30 分鐘

換站與讀題 2 分鐘

測驗 8 分鐘

中場休息 15 分鐘

＊梯次換場休息時間 15 分鐘 
 

考生位置 梯

次 
項目 時間 

一梯 二梯

開題 09：00   
考官評分共識、標準化病人演出訓練 10：00～12：00 

3H 
  

第一梯次考生報到 *11：30～12：10 20 M   
第一梯次考前說明 12：10～12：30 20 M   

考試(I) – 前 6 站 12：30～13：30 ○考   

中場休息 13：30～13：45 ○考   

第
一
梯
次 考試(II) – 後 6 站 13：45～14：45 

2H 
15M 

○考   

第二梯次考生報到 *13：45～14：25 20 M ○考   

第二梯次考前說明 14：25～14：45 20 M ○考   
＊梯次換場休息時間 14：45～15：00 15 M 離開  

考試(I)–前 6 站 15：00～16：00  ○考  

中場休息 16：00～16：15  ○考  

第
二
梯
次 考試(II)-後 6 站 16：15～17：15 

2H 
15M 

 ○考  

第二梯次考生 17：15～17：30 15 M  ○考  

該日考試全部結束 17：30～17：45 15 M  離開

※備註：考生報到時間，以各考場公佈為主。 

 

 考生 

休息區

考生 

休息區

 
 
考
場 
 
○考 

統
一
放
置
處

考
生
物
品 

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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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三】 

複查成績申請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准考證號碼  報 考 梯 次       年      月      日，第      梯次 

學 號  行 動 電 話  

申 請 複 查 

理 由 

 

 

 

申請人簽章  申 請 日 期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請詳閱）： 
1. 申請複查成績，應於 2012 年 5 月 26 日前，使用本表以書面敘明理由向自校提出，逾期不予受理，

並以一次為限。 
2. 申請複查成績，不得要求申請閱覽試卷及任何複製行為，亦不得要求提供試題參考答案及告知命

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或實地考試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料。 
3. 申請複查成績，請以掛號將申請表寄至長庚大學醫學系辦公室收。 
4. ＜請於信封上註明：申請成績複查＞申請表之各項欄位皆為必填，應逐項填寫清楚，並親筆簽名。

5. 成績複查結果將統一於 2012 年 6 月 8 日（星期五）寄發。 

 

成績複查函覆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准 考 證 號 碼  報 考 梯 次       年      月      日      梯次 

學 號  行 動 電 話  

複 查 結 果 

 

 

 

複查單位簽章  日 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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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四】           

2012 年全國醫學校院聯合試辦臨床技能測驗 

試場規則 

 
一、 一般事項 

第一條 考生若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考試資格。考試時發現者，予以扣考。考試

及格後發現者，由學校撤銷其考試資格，並吊銷其及格證書。涉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檢察機關辦理。 
1.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2.脅迫其他考生或考官幫助舞弊。 
3.電子傳訊洩露試場及考題資訊。 
4.自始不具應考資格者。 

第二條 考生不得在試場飲食、擾亂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警告，再犯者則

勒令出場。 
第三條 考生務必自行攜帶門診必備工具至試場（如醫師服、聽診器、筆、筆型手電筒、

扣診槌）。 
第四條 考生不得攜帶具通訊功能之電子儀器進入試場。 
第五條 執行過程若要對標準化病人進行身體檢查，需尊重標準化病人意願下進行，不可

強行執行接觸性診斷。 
第六條 試場設備與器具不可蓄意破壞。 
第七條 考生應依各梯次通知時間與地點至試場考生報到區報到，並聽取說明簡報，領取

考試用品（資料板夾、空白紙張、身分識別貼紙等），考後須全部繳回。 
第八條 考生於報到時須填寫錄影/錄音同意書，拒填同意書者視同放棄考試資格。 

 
二、 入場及作答事項 

第九條 各梯次考生若於考前十分鐘仍未辦理報到手續，則不得入場。 
第十條 考生於考試當天應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護照或

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照入場應試，未帶、毀損、或遺失者，如經監場人員核

對確係考生本人無誤，暫准予應試。 
第十一條 考生務必遵守長短鈴聲及廣播說明之測驗時間提醒，不可提早、延後離開或重返

各測驗站點。 
第十二條 考生應遵循考試時程與動線確實就定位於測驗站，不可自行隨意遊走各測驗站。 
第十三條 考生於考試進行時需全程配掛准考證及身分識別貼紙，以利考官評分與錄影音證

明，以及試場工作人員辨識身分。 
第十四條 考試過程不可與考官或標準化病人要求測驗內容之指引暗示，若有其他考試現場

疑義，請直接向工作人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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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站或離場事項 

第十五條 考生轉站或全程考試完畢時，不可將門上告示牌或指引等文件帶離試場。 
第十六條 每一梯次考試之中場休息時間，需待在當時所在之測驗站診間中；若有上洗手間

需求，須請工作人員協助帶領，考生之間不可互相交談。 
  
四、 其他事項 

第十七條 任何影響考試進行之特殊狀況（如考官、考生、標準化病人、身體不適或危及人

身安全考量等）請立即反應試場工作人員。 
第十八條 考試期間，若因病、因故需暫時離場者，須經考官同意，並在工作人員陪同下離

場。離場考生經治療或處理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准其入場繼續考試，但

不得請求延長考試時間或補考。 
 

 


